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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生殖健康领域 的 社 会 性 别 公 平 这 一 概 念 界 定，采 用 了 文 献 研 究、课 题 组 讨 论、方 案 设

计、专家评议方法，发展出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体系，并应用于中国中部某县区，分

析结果不仅揭示了此县区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 平 状 况，而 且 表 明 该 评 价 体 系 是 有 效 和 可 靠 的，

但仍然存在改进的余地。本研究为生殖健康及其他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提供了思路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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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卫生的公平性作为影响社会成员总体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

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们的关注，并被各国政府在制定健康政策时提上议事日程。社会性别作为划

分不同社会群体的重要维度之一，也逐渐被纳入到公共卫生的公平性范畴进行研究和评价。
对于国家或地区层次公共卫生公平性的评价，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流评价是以横向公平和纵向

公平为评价维度的两维框架，并基于该评价框架发展了很多指标和评价方法
［1］。虽然已经形成

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是在评价理念、具体的测量指标和方法上仍然存在较多争议。
国际学术界常常在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各类评价体系中纳入社会性别维度，以体现对于社会性

别议题的关注。例如在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 中分离出与性别相关的

人类发展平均成就，计算出性别发展指数 (Gender Development Index，GDI) ，以反映人类的性别

发展程度; 也有学者建议在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公共卫生公平性评价中纳入性别维度，计算出公共

卫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
［2］。但总体而言，由于对社会性别公平概念本身缺乏一致的、权威的界

定，从而导致其评价研究方面也相对匮乏。
生殖健康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初的西方妇女运动，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形成并引起国际社

会的重视和广泛关注，并由当时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主任巴塞拉托 (Barzelatto)

及其继任人给出 了 正 式 定 义，即 “人 们 有 能 力 并 能 调 节 他 们 的 生 育; 妇 女 能 安 全 妊 娠 并 分 娩;

妊娠能得到母婴存活和健康; 夫妇有和谐的性生活而不必担心非意愿妊娠和染上疾病”。作为兼

具生物医学和社会学双重内涵的概念，其社会性别公平性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和实践部门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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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然而由于相关研究的不足，其社会性别公平性的评价也仅仅停留于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的层

次，尚未形成完整而成熟的评价体系
［3］。

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发展出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评价体系，以期为更广泛的公共

卫生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提供思路和方法。

二、研究设计

公平是一个 伦 理 学 概 念，意 味 着 基 于 分 配 公 平 的 社 会 公 正。卫 生 公 平 性 被 广 义 地 界 定 为

“没有社会不公正或不公平所导致的健康差异。”世界卫生组织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个方面

来进行公共卫生公平性评价。横向公平指的是所有人在一些基本权利和权益上是相同的，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 “底线公平”; 纵向公平指的是在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还要对处于弱势的群体给予特

殊的保护，其目的是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缩小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
［4］。

“社会性别”一词是指由社会化过程所构建的女性和男性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对于女性和男性

的特点、态度和行为的一种期望
［5］。既然 社 会 性 别 不 是 天 生 的，而 是 由 社 会 赋 予 的，那 么 和 其

他社会经济因素一样，同样会造成不公平。
生殖健康作为公共卫生的具体领域之一，其公平性的界定本质上也应和公共卫生公平性一

致。因此，为了保持与一般性公共卫生公平性评价体系之间的兼容性，并体现社会性别视角，本

研究采取的策略是，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卫生公平性评价理念和框架为依托，将社会性别公平

纳入生殖健康领域，建立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体系，包括概念、评价框架、指标

体系及其计算方法等，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县区级生殖健康领域，以验证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三、评价体系

本研究采取了文献研究、课题组讨论、方案设计与修改、专家评议等方法，对生殖健康领域

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体系进行了设计，包括概念、框架、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1. 概念

本研究基于公共卫生公平性和社会性别视角，将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表述为 “确

保男性和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所需要的卫生资源以实现他们潜在的健康，无论潜在的是何种健

康”［6 ～ 7］。在生殖健康领域，社会性别公平的具体含义表述如下。
(1) 男性和女性在生殖健康方面存在一些相同的需求，例如对于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对

于满意的性生活的需求，对于规范的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对于隐私权保护的需求等等，这些相

同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一些基本的权利和权益方面。公平意味着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生殖健康领域相

同的需求，应给予相同程度地满足，尽量减小两性之间的差距。
(2) 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生殖健康领域还存在一些

区别于男性的特殊需求。例如妇女容易罹患各种生殖疾病，妇女要承受与妊娠有关的各种健康风

险等等。又如，由于生理和社会的双重因素作用，育龄妇女承担了大部分避孕节育责任，导致妇

女由此引发出一些不同于男性的特殊需求。这些不同的需求和女性在生理和社会上的弱势地位相

联系。公平意味着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生殖健康领域的不同需求，也应给予相同程度地满足，但是

在具体手段和内容上可能是有差异的。
2. 框架

根据概念内涵，本研究提出了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评价框架，由两个维度组成。其

一是生殖健康所涵盖的生命周期阶段维度，包括婴幼儿期及儿童期 (0 ～ 9 岁)、少年期 (10 ～ 14
岁)、育龄期 (15 ～ 49 岁) 和老年期 (50 岁及以上)。其二是社会性别公平维度，包括横向公平

和纵向公平两个方面。横向公平指的是男女两性的相同的生殖健康需求都能够得到同等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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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公平指的是基于女性在生理和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对妇女特有的一些生殖健康需求给予倾斜

和满足 ( 见表 1)。

表 1 生殖健康领域中社会性别公平评价框架

生命周期阶段维度
社会性别公平评价维度

横向公平 纵向公平

婴幼儿及儿童期 (0 ～ 9 岁) 男孩和女孩在生存和健康权利上的平等 对女孩在生存、健康方面的特殊倾斜和保护

青少年期 (10 ～ 14 岁)
男性青少年 和 女 性 青 少 年 在 生 殖 健 康 权 利

方面的平等

对女性青少年在生殖健康方面的特殊倾斜和

保护

育龄期 (15 ～ 49 岁)
育龄妇 女 和 男 性 在 生 殖 健 康 权 利 方 面 的

平等

对育龄妇 女 在 生 殖 健 康 方 面 的 特 殊 倾 斜 和

保护

老年期 (50 岁及以上)
老年期妇女 和 男 性 在 生 殖 健 康 权 利 方 面 的

平等

对老年期妇女在生殖健康方面的特殊倾斜和

保护

3. 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基于上述框架及其维度，本研究采取文献研究、课题组讨论、方案设计与修改、专家评议、
实地调查等方法，对联合国发展署、世界银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欧盟曾

经使用的一些社会性别指标、中国妇联妇女研究会的妇女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的

优质服务指标体系进行了梳理，并根据指标筛选的一般原则如重要性、独立性、敏感性、代表

性、可靠性及可获得性等构建指标体系
［8 ～ 9］ ( 见表 2)。

表 2 生殖健康领域中社会性别公平评价指标体系

生命周期阶段维度

社会性别公平维度

横向公平指标及指数 纵向公平指标及指数

指标 指数 指标 指数

综合指数

婴 幼 儿 及 儿 童 期

(0 ～ 9 岁)

出生性别比 ( a11) 婴 幼 儿 及 儿 童 期 横

向公平指数 (A1)

女 孩 死 亡 水 平

( b11)

婴 幼 儿 及 儿 童 期 纵

向公平指数 (B1)

婴幼 儿 期 及 儿 童 期 综

合公平指数 (EI1)

青少年期

(10 ～ 14 岁)

青 少 年 生 殖 健 康 知

识 知 晓 率 性 别 比

( a21)

青 少 年 期 横 向 公 平

指数 (A2)

女 性 青 少 年 生 殖 健

康 知 识 知 晓 率

( b21)

青 少 年 期 纵 向 公 平

指数 (B2)

青少 年 期 综 合 公 平 指

数 (EI2)

育龄期

(15 ～ 49 岁)

避 孕 现 用 率 性 别 比

( a31)

育 龄 期 横 向 公 平 指

数 (A3)

人工流产率 ( b31) 育 龄 期 纵 向 公 平 指

数 (B3)

育龄 期 综 合 公 平 指 数

(EI3)

生 育 知 识 知 晓 率 性

别比 ( a32)

孕 产 妇 死 亡 率

( b32)

生 殖 健 康 检 查 率 性

别比 ( a33)

产前检查率 ( b33)

老年期

(50 岁及以上)

老 年 期 生 殖 保 健 知

识 知 晓 率 性 别 比

( a41)

老 年 期 横 向 公 平 指

数 (A4)

老 年 期 妇 女 生 殖 健

康 知 识 知 晓 率

( b41)

老 年 期 纵 向 公 平 指

数 (B4)

老年 期 综 合 公 平 指 数

(EI4)

综合指数 横 向 公 平 综 合 指 数

(HI)
纵 向 公 平 综 合 指 数

(VI)
整 体 综 合 公 平 指 数

(EI)

注: Ai =
∑

j = 1→m

i = 1→n
aij

m
，Bi =

∑
j = 1→m

i = 1→n
bij

m
，HI =

∑
i = →n

Ai

n
，VI =

∑
i = 1→n

Bi

n
，EIi = Ai + Bi

2
( i = 1，2，3…n) ，EI = HI + VI

2
=
∑

i = 1→4
(EIi)

4

如表 2 所示，该指标体系由对应于 4 个生命周期阶段的 12 个具体指标、4 个横向公平指数、
4 个纵向公平指数、7 个综合公平指数构成。其中，每一生命周期阶段的横向公平指数和纵向公

平指数由对应的指标标准化以后进行简单加权平均合成; 每一生命周期阶段的综合公平指数由其

对应的横向公平指数和纵向公平指数进行简单加权平均合成; 横向公平综合指数则由各生命周期

阶段的横向公平指数进行简单加权平均合成，纵向公平综合指数则由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纵向公平

指数进行简单加权平均合成，整体综合公平指数则由横向公平综合指数与纵向公平综合指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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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加权平均合成。相较于具体指标而言，综合指数反映的是更为综合性的状况。

四、应用

( 一)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中部 HN 省 FG 县自 1996 ～ 2005 年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统计数

据。HN 省地处中原地区，历史较为悠 久，受 传 统 文 化 影 响 较 大; FG 县 是 典 型 的 农 业 县，经 济

发展程度和计划生育工作均处于中等水平，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数据收集: 采用统计调查 表 格 的 形 式 通 过 FG 县 人 口 计 生 部 门 收 集 本 研 究 所 涉 及 的 指 标 数

据。由于青少年期和老年期的数据缺乏，因此收集到的数据主要限于婴幼儿期和育龄期; 且女孩

死亡水平缺乏数据，因此婴幼儿期的纵向公平指标暂缺。所涉及的具体指标和指数见表 3。

表 3 FG 县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 横向公平指标 横向公平指数 纵向公平指标 纵向公平指数 综合指数

婴幼儿期 出生性别比 婴 幼 儿 期 横 向 公

平指数

— — 婴幼儿期综合指数

育龄期 避 孕 现 用 率 性

别比

生 殖 健 康 检 查 率

性别比

生 育 知 识 知 晓 率

性别比

育 龄 期 横 向 公 平

指数

人工流产率

孕产妇死亡率

产前检查率

育 龄 期 纵 向 公 平

指数

育龄期公平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 — 横 向 公 平 综 合

指数

— 纵 向 公 平 综 合

指数

总体公平综合指数

指标计算和标准化: 针对收集到的原始指标数据，采用了线性插值法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线

性插值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之值 = 实际值 － 最小值

目标值 － 最小值
(1)

逆向指标标准化之值 = 实际值 － 目标值

最大值 － 目标值
(2)

表 4 中国县区级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指标及目标值

指标 目标值

横向公平指标

出生性别比 不高于 107

生殖健康检查率性别比 100

生育知识知晓率性别比 100

避孕现用率性别比
非农业为主的区县不低于 100
农业为主的区县不低于 15

纵向公平指标

孕产妇死亡率 不高于 0. 15‰

人工流产率
不高于 2‰ (只计算已婚女性)

不高于 15‰ (包括已婚和未婚)

产前检查率 (或孕产妇系

统管理率)

100%

最大值、最小值和目标值的确定: 根据公式，需要确定各指标的目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中，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根据 10 年期实际值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确定; 指标的目标值主要

依据社会性别公平理念的内涵和中国的实际背景确定。例如将生育知识知晓率性别比和生殖健康

检查率性别比的目标值设定为 100，主要反映了横向公平; 根 据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纲 要 (2000 ～
2010)》和 《北京市 “十 一 五”时 期 妇 女 发 展 规 划》等 确 定 孕 产 妇 死 亡 率 的 目 标 值 为 低 于

0. 15‰，主要反映了纵向公平。各指标的目标值见表 4。
指数计算与合成: 将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进行指数的计算与合成。指数分为横向公平指

数和 纵 向 公 平 指 数 两 类。其 中 横

向公平指数是表 4 中的横向公平指

标标 准 化 后 的 简 单 加 权 平 均 值;

纵向公平指数是表 4 中的纵向公平

指标标准化后的简单加权平均值。

指 标 缺 失 值 的 处 理: 当 指 标

数值 在 某 些 年 份 发 生 缺 失 时， 可

用 0 代替。这里的 “0”有两层含

义，一 是 因 为 当 地 没 有 开 展 这 方

面的 工 作， 因 此 没 有 成 绩; 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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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没有进行分性别的统计，工作缺乏社会性别意识。这两种情况都不

符合社会性别公平的要求。因此，在进行社会性别公平评价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年份的指标值视

为 0。
评价标准: 根据上述步骤计算出来的各指标值和指数值 ( SE) 均在 0 到 1 之间。我们将其

划分为 6 个不同的评价区间 ( 见表 5)。

表 5 指标或指数值的评价区间

0≤SE < 0. 3 0. 3≤SE < 0. 5 0. 5≤SE < 0. 7 0. 7≤SE < 0. 9 0. 9≤SE < 1. 0 SE = 1

极度不公平 重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平 轻度不公平 基本公平 完全公平

( 二) 结果和讨论

1. 婴幼儿期社会性别公平状况

图 1 FG 县婴幼儿期社会性别公平综合指数变化趋势图

图 1 表 明，从 1996 年 到 2005 年 的

10 年间，FG 县 婴 幼 儿 期 的 社 会 性 别 公

平指数 经 历 了 一 个 类 似 于 “U”型 的 变

化过程。由 1996 年的重度不公平下降到

2000 年极度不公平，之后不公平状况得

到改善，逐年趋向公平状态，从 2004 年

起转为轻度的不公平，到 2005 年时接近

基本公平状态。

图 2 FG 县育龄期社会性别公平指数变化趋势图

由于 FG 县 的 婴 幼 儿 公 平 指 数 仅 由

出生性别比一个指 标 合 成，因 此 出 生 性

别比是引起变化的 原 因。出 生 性 别 比 主

要经历 了 两 个 变 化 时 期。10 年 间，FG
县的出生性别比都高于正常 的 出 生 性 别

比。2000 年以前，FG 县的出生性别比震荡式上升，到 2000 年时达到历史高峰 117. 78; 从 2000
年后，FG 县的出生性别比开始比较稳定且快速下降，到 2004 年时已经低于 110，2005 年时已经

下降到 108. 55，基本趋近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出生性别比经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

化，促使婴幼期公平指数发生相应的变化。
2. 育龄期社会性别公平状况

育龄期社会性别公平状况主要由下面 3 个指标来体现。
(1) 育龄期横向公平状况。图 2 表明，2003 年之前，FG 县育龄期的横向公平指数一直是震

荡式上 升，经 历 了 由 极 度 不 公 平 向 中

度不 公 平 状 态 的 转 变， 由 1996 年 的

0. 03 上 升 到 2002 的 0. 47， 接 近 0. 5。

可见，2002 年 之 前，相 对 育 龄 妇 女 在

生殖健康领域中的发展来说，FG 县的

男性发 展 很 缓 慢。这 主 要 表 现 在 男 性

承担的避 孕 责 任 远 远 低 于 女 性 ( 避 孕

现 用 率 性 别 比 2002 年 之 前 都 低 于

10% ) ，男性参与不够 ( 男性生殖健康

检查率为 0，生 育 知 识 知 晓 率 2002 年

之前仅为 5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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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 年开始，FG 县转入了中度不公平状态。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拓展服务领域，正式对

男性开展生殖健康检查服务，促进男性参与生殖健康 ( 避孕现用率性别比超过 10% ，生育知识

知晓率性别比超过 90% ) ，部分改善了当地的社会性别公平状况。
(2) 育龄期纵向公平状况。2003 年之前，FG 县育龄期的纵向公平指数比较平稳地上升，由

最初严重不公平 状 态 变 为 中 度 不 公 平 状 态; 2003 年 和 2004 年 出 现 轻 微 震 荡， 有 下 降 的 趋 势，

2005 年扭转这种情形，目前接近轻度不公平状态。
从构成育龄期纵向公平指数的指标来看，FG 县的孕产妇死亡率一直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历

年来都高于 0. 15‰，尤其是 2002 和 2003 年，当地孕产妇死亡率突然增高，这是促使纵向公平指

数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已婚女性人流率指标也一直处在高于 10‰的水平，这种现象也

部分地促使纵向公平指数偏低。
(3) 育龄期综合公平状况。在育龄期横向公平指数和纵向公平指数共同作用下，育龄期公

平指数一直处于平稳上升的趋势，目前处于中度不公平状态。

图 3 FG 县社会性别综合公平指数变化趋势图

3. 总体社会性别公平状况

图 3 表明，总体看来，从 1996 到

2005 年，FG 县的社会性别公平综合指

数曲线一直缓慢平稳上升，目前 FG 县

的生殖 健 康 的 社 会 性 别 公 平 状 况 还 处

在中度 不 公 平 状 态， 逐 渐 向 轻 度 不 公

平转变。
2003 年之前，FG 县一直处于较严

重的社 会 性 别 不 公 平 状 况， 纵 向 公 平

指数曲线一直高于横向公平指数曲线，

说明 2003 年之前 FG 县的男性在生殖健康中的发展要慢于女性，无论是男性对计划生育的利用

程度还是承担计划生育责任的程度都低于女性。
从 2003 年开始，FG 县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领域社会性别公平状况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开始

转为中度不公平状况。当地拓展了优质服务领域，男性的发展程度超过了女性，而女性的发展出

现了轻微震荡下降。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发展出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体系，包括概念、框架、指标体系及其计

算方法等。在中国中部某县生殖健康领域的应用结果表明，该评价体系是比较有效的，与现实状

况之间的吻合性较好，能够比较真实、可靠地反映中国县区级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状

况，且其评价结果也比较易于理解，能够较好地以现实背景来进行解释。
该评价体系的应用前景包括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次。在学术性方面，可以将该评价体系进

行拓展，进一步进行其他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研究。在实践性方面，可以为促进

中国县区级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提供基础性的评价和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①计算过程和方法较为复杂，所有指标均须进行标准化处理以

后才能合成不同的评价指数，不易为基层工作人员掌握。②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存在一定

缺陷。首先，在进行指标标准化过程中，目标值的确定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可能会受到研究者

个人价值观以及现实情况的制约，从而使得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其次，最大值和

最小值的确定仅根据被评价地区历史最高值和最低值确定，使得评价结果只能进行单个地区的纵

向比较，而无法进行不同地区间的横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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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进行评价过程软件化设计，以计算机程序实现整个

数据收集、指标计算、指数计算和评价的全过程。二是将该评价体系应用于更多不同类型地区，

进一步验证该评价体系有效性的同时，也根据大部分县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更为合理的目标值、最

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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